关于对《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动场景创新应用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一）政策背景
1.国家层面：2025年10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有关举措。1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将场景作为“十五五”时期改革创新重要工具，系统性部署场景培育和开放工作。2.北京市层面：2026年5月13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
（二）现实需求
自2024年底开始系统性研究部署应用场景创新工作，是北京市内首个系统性全领域全流程推进应用场景创新工作的行政区。经过一年多实践已形成基础工作体系，但仍存在短板：一是工作统筹机制仍需细化，部门联动、国企场景开放激励不足，场景挖掘深度不够；二是场景资源分散，重大、高价值场景供给偏少，常态化供需对接规模有待提升；三是以出台专项场景政策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层面、北京市层面的工作部署，以场景创新应用赋能产业升级、城市治理与地区经济发展。
（三）出台必要性
一是市场主体需求持续攀升，企业场景创新诉求迫切。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快速迭代，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亟需真实应用场景完成技术验证、模式打磨和规模化落地，场景资源已成为企业落户发展、创新转型的核心考量因素。二是场景是天然的各类要素综合配置的载体，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通过场景项目为技术、资本、土地、人才、数据、算力等各种生产要素提供验证空间，强化政策支持与规范实施，打破要素流通壁垒，加速产业要素在副中心集聚发展，形成产业。
二、《若干措施》主要内容说明
《若干措施》共三章十二条，包含总则、支持内容及标准、附则三大板块。
第一章  总则
明确政策制定目的、依据，作为全文纲领。
第二章  支持内容及标准
1.支持场景清单发布。依托已构建的区级场景工作机制及已搭建的“副中心场景通”平台，鼓励政府部门、央国企、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及时发布场景清单，开展对接。
2.支持国企场景开放。带动国有企业、行业领军企业积极开放场景资源，吸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与，形成更多典型案例，强化场景开放协同共享。
3.支持重点产业领域场景建设。旨在进一步集聚各产业领域特色场景资源，发挥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作用。依托各领域发布的产业政策场景相关条款给予支持。
4.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依托副中心发展建设时期的重大项目资源优势，牵引场景创新落地、加速科技成果规模化应用。
5.支持标杆场景打造。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示范场景，引领区域场景创新提质升级。
6.给予国家、市级配套支持。鼓励相关部门、经营主体积极申报优质场景项目向上争取支持，撬动上级资源赋能副中心产业创新发展。
7.支持开展科技研发场景应用转化。鼓励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推动自主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场景实践。
8.支持跨区域协同。依托京津冀区域协同场景创新联动机制，鼓励企业跨区域开展技术验证、成果转化，拓宽副中心科技成果外溢应用空间。
9.支持开展场景供需对接。联动各类社会主体共同搭建场景供需对接、资本对接、成果展示平台，集聚创新资源、活跃区域场景创新氛围。
10.鼓励金融、保险支持。完善场景创新金融支撑体系，以金融赋能激发民营及中小企业参与场景建设积极性。
11.人才支持。依托本区域特色人才支持政策，强化对场景项目建设人才的服务保障，吸引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重大场景建设。
12.容错机制。推动国企探索场景创新尽职免责机制，减少国企场景开放、制度创新顾虑，充分释放各类主体场景创新活力。
第三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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